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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8月31日

（2022）浙0723民初1804号
何瑞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何瑞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等。
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贷款本息80698.25元，其
中贷款本金80000元，利息698.25元（利息已算至2022
年7月7日，以后仍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
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
年10月24日下午3:30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五法庭。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213号

石重华(住广西省上林县镇圩瑶族乡佛子村壮林
庄3号，公民身份号码:452124198211203018):原
告夏鸿帅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221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要内容：由被告石重华支付原告夏鸿帅货款
273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1年5月31
日起按年利率5.77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1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1171元，由被告石重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965号

蒋依林：本院受理原告许小霞与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工款
27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
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张永钦担任审判员
独任审理，定于2022年10月24日9时0分在浦江县人民
法院杭坪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184号

叶伟东：本院受理原告陈曦诉被告叶伟东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准予原告陈曦与被告叶伟东离婚；二、婚
生儿子叶智浩随原告陈曦共同生活，由其抚养成人，由
被告叶伟东每月支付婚生儿子叶智浩生活费1000元

（自2022年9月1日起支付至叶智浩年满十八周岁止），
于每月的15日前付清；今后发生的叶智浩所需医疗费、
教育费，凭正式票据由原告陈曦、被告叶伟东各半负担，
于每年的9月15日前付清。在不影响叶智浩学习生活的
前提下，被告叶伟东对叶智浩享有每月两次的探视权。
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陈曦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叶伟东负担。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破17号

本院根据浦江县旭光锁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6月8日裁定受理浦江县旭光锁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旭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7月25
日指定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旭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2022年9月1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
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旭光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0月8日前向管

理人（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李渔路1018号环球商务大
厦A座二楼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联系人：何攀毅
15957961674）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未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该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天振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0月24日上午9：00时在仙华
法庭第一审判庭召开旭光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02破13号

本院根据巨邦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8
月3日裁定受理丽水市巽邦电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22年8月17日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务
所为丽水市巽邦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巽邦公司)
管理人。巽邦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10月15日
前，向巽邦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括苍路163号四楼；邮政编码：323000；联系人：吴娴、
潘旖珂；联系电话:15757902948、15869163501)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巽邦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巽邦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0月24日15时00分在本院十
四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杭州金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杨文勇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2932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
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
2022年10月18日上午9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
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31日

仲裁公告
浙江九集圈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卢淼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
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174号。因向你邮寄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
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
2022年10月18日14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
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31日

仲裁公告

经全体律师协商一致同意，现将浙江融哲（义乌）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号：31330000MD01931295）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
特此公告！

浙江融哲（义乌）律师事务所
2022年8月31日

注销公告

仲裁公告
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江干综合门诊部：

本委受理申请人何叶雪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2147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31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吕为为（身份证号：21122419870329602X，住址：杭州市
拱墅区体育场路335号）：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21年12月1日作
出的桐卫医罚〔2021〕143 号行政处罚决定，现因无法直
接、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桐卫医催〔2022〕100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催告书》（催告书内容详见桐庐县人民政府网
站公告公示栏 http://www.tonglu.gov.cn/art/2022/8/26/
art_1229254257_4082504.html）。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桐庐县卫生健康局
2022年8月31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杭

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07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80,864.37 万元,本金为 74,968.27 万
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该债权由五龙电
动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以杭州长江汽车有限公
司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宏达路116号的厂
房及部分在建工程，总建筑面积253396.11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面积 467086.9 平方米（700.28 亩），100267.83 万元最
高额抵押；以杭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持有的车身模具、双
梁式起重机、漏电工程、叉车、汽车装配线等设备，
104950.29万元最高额抵押；以五龙电动车有限公司持有
的杭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 49000 万股权（49.936%），
100000万元最高额质押；以简式国际汽车设计（北京）有
限公司持有的杭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 1172.6 万股权
（1.17%），2393万元最高额质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具
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
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
主体。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杨颖超,陈思源,杨文奇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1373,0571-85775903,

0574-87459198
电 子 邮 件 ：yangyingchao@cinda.com.cn,chensiyu-

an@cinda.co
m.cn,yangwenq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2年8月3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21年6月3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谁。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展行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8月3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借款人名称

浙江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宽一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星阳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盟猪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武义金阳茶业有限公司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

兰溪市吉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优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进伟五金厂

永康市致力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永康市璞成塑料制品厂

永康市美嘉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稳泰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鑫煜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明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6月30日）

本金

45,196,903.70

9,956,957.35

11,513,742.00

0.00

104,057,034.75

4,968,326.83

31,539,929.52

4,899,999.94

1,182,895.73

786,913.43

1,865,899.77

797,058.23

903,547.48

4,020,739.36

39,917,559.00

13,266,512.13

利息

28,577,318.69

6,853,700.71

9,238,981.09

12,607,767.94

61,876,489.37

4,680,429.80

19,292,674.49

3,776,024.37

1,582,254.98

1,036,034.63

1,900,951.85

1,064,717.98

951,535.32

3,249,498.60

35,544,908.36

12,470,011.83

担保人

浙江永福金属有限公司、东阳市永福杯业有限公司、东阳市包达悦来大酒店、浙江众联电机有限公司、东阳市众合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包革胜、王印印、申屠波、厉兰英、李福禄、贾夏宝、李琅、吕丽雅

浙江震源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广益达钢带厂、浙江双久恒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邵雄、马谷亚、邵洪双、杜飞群、卢鹏、金波

浙江博宇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双健机电有限公司、王克刚、支红女、应靖、董建、吴小健

叶拥军、吴利军、内蒙古蒙猪牧业有限公司、浙江金利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市南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国军、劳勤建；周燕明、施灵静

保证人：龙游宏浩物资有限公司、徐有金

王玲茹、陈峰

浙江三博实业有限公司、索福集团有限公司、胡锦霞、吕德永

朱晓宏、周少珍

永康市进伟五金厂、永康市璞成塑料制品厂、胡少海、黄芳、吕晓刚、俞美益、吕振豪、金桂蕉

永康市璞成塑料制品厂、永康市优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胡少海、黄芳、吕晓刚

永康市美嘉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丹克进出口有限公司、厉明辉、李卓妃

永康市进伟五金厂、永康市优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胡少海、黄芳、吕晓刚

永康市致力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永康市丹克进出口有限公司、厉加多

东阳市福安工贸有限公司、应献、陈彩莲

浙江超然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弘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凌辉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欣裕厨具有限公司、金华市欣裕工贸有限公司、应朝旭、应蓓

永康市奥普曼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云码科技有限公司、应志彬、卢群英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单单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单先生联系，联系人：单先生，联系电

话：13567112588。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单单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宁波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单单。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单单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单单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单

基准日：2021年3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8月31日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17811020021（B）

担保人

浙江万盛燃料有限公司、高安龙、杨丽娜

担保物

余杭镇余昌路福田花园177-5-1#、177-6-1#营业房，建筑面积1807.66平方米

基准日本金余额（截至2021年3月8日）

15,000,000.00

基准日利息余额（截至银行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基准日）

4,623,469.57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徐雄双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徐先生联系，联系人：徐先生，联系电

话：15857993878。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徐雄双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徐雄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徐雄双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徐雄双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徐雄双

基准日：2021年3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8月31日

序号

1

借款人

金华市五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50038827

担保人

陈智银；陈美娟

担保物

陈智银、陈美娟所有的位于东阳市马宅镇徐宅村后阳自然村7040平方米（10.56亩）住宅用地

基准日本金余额（截至2021年3月8日）

9,500,000.00

基准日利息余额（截至银行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基准日）

3,997,341.63


